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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清华大学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坚持按需

招生、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和宁缺毋滥的招生原则。 

第二条 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信息均在网上发布，有关信息请浏览 “中

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网址：http://yz.chsi.com.cn）和“清华大学研究生招

生网”（以下简称“清华研招网”，网址：http://yz.tsinghua.edu.cn）。 

第三条 我校以推荐免试和普通招考两种形式招收硕士研究生。申请免试推

荐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简称推免生，后同）按教育部政

策要求确认免初试资格，经材料审核入围复试者直接参加复试考核。普通招考分

初试和复试两个阶段进行，其初试方式分为全国统考（含联合考试）和单独考试

两种。 

第四条 招生对象主要为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本科毕业以及具有

与本科毕业同等学力的中国公民，应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

法，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我校规定的体检要求。  

 

第二章 推荐免试 

第五条 免试推荐生申请条件 

外校推免生需具备以下条件： 

1. 在目前就读学校取得教育部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2. 研究兴趣浓厚，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专业能力倾向； 

3. 诚实守信，学风端正，不存在任何有违学术道德、专业伦理等行为，未受过

任何处分。 

 本校推免生申请条件以校内推免通知为准。 

第六条 免试推荐生申请与报名 

1. 清华研招网推免申请程序 

http://yz.chsi.com.cn/
http://yz.chsi.com.cn/
http://yz.chsi.com.cn/
http://yz.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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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校推免生应按《清华大学 2021 年接收外校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

研究生的有关要求》登录清华研招网完成推免生网上申请，并按要求向报考院系

研究生教学办公室寄送书面申请材料。 

本校推免生按校内通知要求完成校内申请。 

部分院系、专业或项目组办夏令营活动，请关注院系通知。 

2. 教育部推免服务系统报名 

获得本科院校免试推荐资格，经我校复试考核获得初步录取资格的申请人，

应按我校通知要求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推免服务系统（网址为：

http://yz.chsi.com.cn/tm）完成网上报名、缴纳报名费、复试确认和待录取确

认等环节。 

第七条 免试推荐生入围复试程序 

院系收到申请材料后，将组织专家进行材料初审，通过初审入围复试的申请

人应按要求参加所有复试环节。 

第八条 免试推荐生资格复审 

拟录取推免生（外校本科生）应在 2021 年 6 月本科最后一学期结束前将本

人最后一学年正式成绩单（含毕业设计成绩，加盖教务处公章）交（寄）到我校

拟录取院（系、所）研究生教学办公室，便于及时审查。 

资格复审要求另行公布。 

 

第三章 普通招考 

第九条 报名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学业水平须符合下列条

件：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含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

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等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

生。2021 年我校研究生新生入学前必须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或教育部

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否则录取资格无效。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3.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满 2 年（从毕业后到 2021 年我校研

究生新生入学前）或 2 年以上的人员，以及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但必须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a．曾经发表专业论文或取得其他创新成果；b．辅修过所报

http://yz.chsi.com.cn/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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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本科的全部主干课程；c．本人英语水平证明。按本科毕业同等学力身份报

考。 

4.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 

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 

第十条 报名参加以下专业学位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按下列规定执

行。 

（一）报名参加法律（非法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

合下列条件： 

1.符合第九条中的各项要求。 

2.报考前所学专业为非法学专业（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法学门类中的

法学类专业[代码为 0301]毕业生、专科层次法学类毕业生和自学考试形式的法

学类毕业生等不得报考）。 

（二）报名参加工商管理、公共管理、工程管理硕士中的工程管理[代码为

125601]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1.报考 125100 工商管理硕士（清华 MBA 项目、清华全球 MBA 项目、清华-

康奈尔双学位金融 MBA 项目）、125200 公共管理硕士（MPA）、125601 工程管理硕

士（MEM）、所有非全日制工程硕士（计算机技术除外）的考生必须具有：大学本

科毕业后三年以上（含三年）工作经验；或者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

或大学本科结业后五年以上（含五年）工作经验；或者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后有

两年以上（含两年）工作经验。以上项目中设置单独考试方式的，按照单独考试

的相关规定执行。 

2、报考 125100 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的考生必须具有大学本

科或本科以上学历，毕业后有八年或八年以上全职工作经历，其中应有五年或五

年以上管理工作经历，为较大规模企业的现职中高层管理人员。或者大学专科毕

业并取得毕业证书，毕业后有十年或十年以上全职工作经历，其中应有五年或五

年以上管理工作经历，为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较大规模企业的现职高层管理人

员。 

3、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相关考试招生政策同时按照《教育部关于

进一步规范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意见》（教研〔2016〕2 号）有

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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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报名参加单独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取得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学历后连续工作４年以上，业务优秀，已经发表过

研究论文（技术报告）或者已经成为业务骨干，经考生所在单位同意和两名具有

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推荐，定向就业本单位的在职人员；或获硕士学位或博

士学位后工作 2 年以上，业务优秀，经考生所在单位同意和两名具有高级专业技

术职称的专家推荐，定向就业本单位的在职人员。 

我校仅以下项目接收单考生报考： 

 工物系（032）—能源动力（085800）—核能与核技术工程（02 方向） 

 五道口金融学院（060）—金融（025100）—技术转移（02 方向） 

 法学院（066）—法学（030100）—刑法学（12 方向）和诉讼法学（13

方向） 

 美术学院（080）—机械（085500）—工业设计工程领域（01 方向） 

 医学院（400）—公共卫生（105300） 

 深圳国际研究生院（599）—公共管理（120400）—医院管理（03 方向） 

第十二条 考生持境外获得的学历证书报考，须通过（中国）教育部留学服

务中心认证，资格审查时须提交认证报告。 

第十三条 考生应在报名前仔细核对本人是否符合报考条件（包括学校和报

考院系、专业、项目发布的报考条件），因不符合报考条件产生的相关后果由考

生本人承担。 

第十四条 普通招考生报名及确认程序 

考生须严格按照清华大学研招网(http://yz.tsinghua.edu.cn)公布的“清

华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和“清华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

业目录（统考）”（包括目录里的备注）的相关要求进行报考。以下报名环节和

确认环节都必须按要求完成，缺一不可。 

1． 报名环节 

所 有 报 考 我 校 的 考 生 均 须 在 中 国 研 究 生 招 生 信 息 网 上 报 名

（http://yz.chsi.com.cn/），报名时间按教育部统一规定，逾期不再补报，也

不得再修改报名信息。 

所有报考我校美术学院的考生、所有报考我校信息艺术设计（专业代码

1305J1）的考生、所有报考我校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的考生、所

http://yz.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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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参加我校单独考试的考生、所有报考建筑学院业务课二为 6 小时科目的考生、

以及北京地区报考我校的统考生、法律硕士联考考生、管理类联考考生均需在

清华大学参加初试，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上报名时必须选择“北京”“清华

大学”报考点（报考点代码：1103），选择其它报考点无效。具体请见“2021 年

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清华大学报考点公告”。其他考生按照教育部相关政策选择

报考点参加初试。 

2． 确认环节 

① 清华大学考点 

凡在清华大学参加初试的考生，必须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报名系统中交

纳初试报考费，在交费成功 24 小时（节假日顺延）后，必须登录清华大学研究

生招生网（http://yz.tsinghua.edu.cn/）上传电子照片并通过照片审核方可

参加初试，上传照片截止时间 2020 年 11 月 5 日。 

② 其他考点 

在其他考点报名参加初试的考生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上报名后，按照当

地报考点的要求交初试报考费和进行网上确认（现场确认）。 

第十五条 下载打印《准考证》按教育部统一规定时间，凭网报用户名和密

码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行信息查询和打印。 

第十六条 考生应在报名前主动了解报名程序、确认程序和报考点要求，未

按照要求完成报名和确认程序的相关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第四章  资格审查与考试、考核、录取 

第十七条 资格审查于复试时统一进行，具体安排见网上通知。 

第十八条 考试考核 

1. 初试方式为笔试。初试时间按国家教育部统一规定进行，初试科目详见

招生专业目录。  

2. 复试为专业综合考核。满足我校各院系、专业（项目）入围复试要求的

考生都必须参加复试，复试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3. 同等学力考生，初试成绩达到入围复试要求后须加试两门报考专业的本

科主干课程，具体安排待复试时通知。报考法律硕士、工商管理硕士、公共管理

http://yz.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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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工程管理硕士的同等学力考生不需加试。 

第十九条 录取 

符合我校申请或报考条件的考生，达到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及招生院系规定的

入围复试基本要求，经复试及综合考察其平时学习成绩和思想政治表现、业务素

质以及身体健康状况，在我校招生计划内择优录取，宁缺毋滥。拟录取硕士生经

资格复审确认合格后发给录取通知书，定向就业类别硕士生还需在录取前签订相

应协议书。资格复审包括学历学业复审及思想政治素质与品德复审。考生因报考

硕士研究生与所在单位产生的问题由考生自行处理。若因此造成考生不能复试或

无法录取，招生单位不承担责任。 

第五章 其他事项 

第二十条 其他第二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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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研究生，其中强军计划、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

研究生仅面向全日制专业招生。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专项计划研究生入学时

不迁户口。 

7. 复试时应届本科毕业生须由考生所在学校出具成绩单原件；在职人员须

提交原所在学校出具的成绩单原件或本人档案中《在校历年学习成绩表》复印件

并加盖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公章。 

8. 清华大学不允许研究生同时有两个及以上学籍。 

9. 申请人或考生须承诺学历、学位证书、个人及其它报考信息的真实性。

凡存在学术不端行为、违反考试纪律、弄虚作假、诚实守信等方面问题者，一经

查实，取消报考（申请）、录取或学习资格。 

10. 在我校住宿的研究生应缴纳住宿费，2020 年录取的硕士生学校住宿收费

标准上限为 600 元/学期·人，2021 年住宿费标准将在发放录取通知书时说明。

因学校学生宿舍资源紧张，定向就业类别（不转档案）硕士生不安排学生宿舍住

宿。 

11. 清华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2015 年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决定，自 2016 年

起不在同一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多次授予同一人同一学位。 

12. 如果上级部门出台新政策、安排或计划调整，我校将做相应调整。 

13. 我校及相关招生院系以研招信息平台、网站、电话、电子邮件、短信等

方式公开或发送给考生的相关信息、文件和消息，均视为送达，因考生个人疏忽

等原因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第二十一条 信息查询、申诉及联系方式 

1. 信息查询： 

申请或报考、成绩、录取等信息可在清华大学研究生招生网上查询及各院系

网站查询，我校将及时在网上公布新的招生信息。 

清华大学研究生招生网网址： http://yz.tsinghua.edu.cn 

2. 申诉： 

申请人对院系硕士生招生环节有异议的，可向院系书面形式具名提起申诉，

院系应当受理并予以答复。申诉人对答复有异议的，可向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提起

申诉。 

http://yz.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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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咨询及申诉联系方式： 

清华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位于清华大学二校门东侧 

通信地址：北京市清华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邮政编码：100084 

电    话： 010-62782192                     传    真： 010-62770325 

咨询电子邮件：yjszb@mail.tsinghua.edu.cn 

申诉电子邮件：yanzhaoban@mail.tsinghua.edu.cn 

4. 清华大学查号台：62793001 

mailto:yanzhaoban@mail.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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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2021 年我校招生院系联系方式 

单位代码 单位名称 招生咨询电话 

000 建筑学院 62783677 

003 土木系 62784882 

004 水利系 62783511 

005 环境学院 62797857 

012 机械系 62784558 

013 精仪系 62785712 

014 能动系 62782993 

015 车辆学院 62783482 

016 
工业工程系 

MEM 项目 

62771010 

62794538 

022 电机系 62782138 

023 电子系 62784883 

024 计算机系 62783054 

025 自动化系 62784871 

026 
微纳电子系 

IC 招生 

62788906 

62787301 

031 航院 62783051 

032 工物系 62782677 

034 化工系 62788646 



x 
 

035 材料学院 62783256 

042 数学系 62782620 

047 交叉信息院 62781643 

051 

经管学院 

MBA 项目 

EMBA 项目 

62789967 

62781848 

62789913 

059 
公管学院 

MPA 项目 

62785603 

62794348 

060 

金融学院 

金融 MBA 

EMBA 项目 

62706127/62706130 

62706165/62706166 

62798555/62798630 

066 法学院 62781334 

067 新闻学院 62797670 

068 马克思主义学院 62772700 

069 人文学院 62771874 

070 社科学院 62798949 

080 美术学院 62798172 

096 卫健学院 62781788 

097 苏世民书院 62770631/62770969 

101 核研院 62771089 

103 教研院 62792450 

400 医学院 62782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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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临床医学交叉人

才培养项目 

62797384 

410 软件学院 62771436 

412 网络研究院 62603023 

415 航发院 62771763 

599 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0755)26036460/6617  

600 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 (0755)26924345/86543994 

601 清华大学全球创新学院 62789207/62798832 

 

附

6 2771763





xiii 
 

专业名称 代码 学费标准[1] 备注 

机械（工业设计工程）（非全日制） 085500 12 万元/生 
第一年 6 万元，

第二年 6 万元。 

机械（其它领域）（全日制） 085500 1.0 万元/生学年 按学期交 

材料与化工（全日制） 085600 1.0 万元/生学年 按学期交 

资源与环境（全日制） 085700 1.0 万元/生学年 按学期交 

能源动力（核能与核技术工程）（全

日制） 
085800 1.0 万元/生学年 按学期交 

能源动力（核能与核技术工程）（非

全日制） 
085800 4 万元/生 

第一年 2.5 万元，

第二年 1.5 万元。 

能源动力（其它领域）（全日制） 085800 1.0 万元/生学年 按学期交 

土木水利（建筑与土木工程）（非全

日制） 
085900 4.5 万元/生 

第一年 3.3 万元，

第二年 1.2 万元。 

土木水利（其它领域）（全日制） 085900 1.0 万元/生学年 按学期交 

风景园林（全日制） 095300 1.0 万元/生学年 按学期交 

风景园林（非全日制） 095300 3.9 万元/生 
第一年一次性收

齐 

临床医学 105100 0.8 万元/生学年 按学期交 

公共卫生（全日制） 105300 4.8 万元/生 
第一年 2.4 万元，

第二年 2.4 万元。 

公共卫生（非全日制） 105300 6.5 万元/生 
第一年 3.25 万元，

第二年 3.25 万元。 



xiv 
 

专业名称 代码 学费标准[1] 备注 

非全日制工商管理（清华 MBA 项目） 125100 36.8 万元/生 
第一年 18.4 万元，

第二年 18.4 万元。 

全日制工商管理（清华全球 MBA 项

目） 
125100 19.8 万元/生 

第一年 9.9 万元，

第二年 9.9 万元。 

非全日制工商管理（高级管理人员工

商管理硕士（EMBA））（经管 insead

双学位项目） 

125100 406,250 元/生 
第一年一次性收

齐 

非全日制工商管理（高级管理人员工

商管理硕士（EMBA））（经管学院

其它项目） 

125100 68.0 万元/生 
第一年 60.0 万元，

第二年 8.0 万元。 

非全日制工商管理（清华—康奈尔双

学位金融 MBA 项目） 
125100 31.9 万元/生 

第一年 15.95 万

元，第二年 15.95

万元。 

非全日制工商管理（高级管理人员工

商管理硕士（EMBA））（五道口金

融学院） 

125100 68.0 万元/生 
第一年一次性收

齐 

公共管理（非全日制） 125200 9.9 万元/生 
第一年 4.95 万元，

第二年 4.95 万元。 

非全日制会计硕士（清华大学-新加

坡管理大学会计专业硕士双学位项

目） 

125300 25.06 万元/生 

第一年 12.53 万

元，第二年 12.53

万元。 



xv 
 

专业名称 代码 学费标准[1] 备注 

非全日制会计硕士（清华大学高级财

务管理与大数据硕士项目） 
125300 29.8 万元/生 

第一年 14.9 万元，

第二年 14.9 万元。 

工程管理（非全日制） 125601 16.8 万元/生 
第一年 8.4 万元，

第二年 8.4 万元。 

物流工程与管理（全日制） 125604 1.0 万元/生学年 按学期交 

艺术（全日制） 135100 2.0 万元/生学年 按学期交 

艺术（非全日制） 135100 9.8 万元/生 
第一年 4.9 万元，

第二年 4.9 万元。 

[1] 如无特殊说明，金额币种为人民币。双硕士学位项目的学费标准为需要向清
华大学支付的学费标准，外方学校的学费标准请咨询项目招生简章或咨询项目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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